
武汉东湖学院2018年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教育部有关规定，按照“依法治招”的要求，为规范我校2018年全日制普通本专科招生工作，特制订本章程。

第二条  学校校名为“武汉东湖学院”（国标代码为11798）。武汉东湖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教发函〔2011〕73号）和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鄂政函〔2011〕86号）成立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前身是武汉大学东湖分校。学校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第三条　学校办学层次为本科、专科，以本科教育为主。

第四条　学校招生对象为：参加201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并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条件的考生。

第二章　招生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第五条　成立由武汉东湖学院领导、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武汉东湖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和招生监察领导小组，负责对我校2018年招生工作进行领导和监督。

第六条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其职责是：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招生政策和各项管理规定，具体负责招生工作的组织实施。

第三章
录取规则

第七条  学校招生工作实施阳光工程，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坚持德智体美等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第八条  除生源所在省有另行规定外，学校调阅考生档案的比例一般为120%。录取时，学校以考生投档成绩为准。对于各种符合优录政策的考生，在高考文化总分相等的条件下优先录取。

第九条  除英语专业只招收英语语种考生外，学校不限制考生应试外语语种，但学生进校后均以英语为教学外语。

第十条  学校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除生源所在省有特殊规定外，学校优先录取第一志愿报考的考生。

第十二条　确定考生录取专业时，根据考生专业志愿和高考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考生所有专业志愿都无法满足时，若服从专业调剂，则根据考生成绩调剂到其他专业录取；若不服从专业调剂，则作退档处理。录取期间，除生源所在省有另行规定外，我校将电话联系考生后确定是否录取，请报考我校的考生务必保持电话畅通，或主动联系我校。对无法取得考生明确表示就读意愿的，视为自动放弃志愿，我校作退档处理不予录取。

第十三条　艺术类考生的录取须符合下列条件：一是专业考试合格，二是参加 201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三是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条件。除生源所在省有另行规定外，在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双过线的前提下，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本科）、环境设计专业（本科）、产品设计专业（本科）、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本科）、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中外合作办学，本科）、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专科）按“文化成绩×40%+专业成绩×60%”的综合成绩分省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分省在投档考生中按文化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第十四条　我校不设学校志愿级差及专业志愿级差，所有专业均不作男女比例限定。录取时，往届生与应届生、男生与女生平等对待。

第四章
新生入学及其他

第十五条　新生入学时，按湖北省物价部门当年核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缴纳学费、住宿费等。

第十六条　新生入学后，学校将在三个月内进行资格审查。对入学资格审查不合格的新生，学校将视情况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第十七条　本科专业学制四年。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修满规定的学分，德、智、体、美等各方面达到本科毕业要求者，由武汉东湖学院颁发本科毕业文凭，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由武汉东湖学院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第十八条　专科专业学制三年。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修满规定的学分，德、智、体、美等各方面达到专科毕业要求者，由武汉东湖学院颁发专科毕业文凭。

第十九条　学校全部实行网上录取，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代理招生。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章程由武汉东湖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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